
附件3

参 选 承 诺 函

四川省教育信息化与大数据中心（四川省电化教育馆）：
我单位作为本次“XXXXXX”项目的参选单位，现郑重承诺如下：
一、完全接受和满足本遴选项目的所有要求。如对本次遴选有异议，已依法进行维权救济，不存在对本次遴选有异议的同时又参加遴选以求侥幸中选或者为实现其他非法目的的行为。
二、参加本次遴选活动，不存在与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其他参选单位与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的行为。
三、参加本次遴选活动，不存在和其他参选单位在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项目中，同时委托同一个自然人、同一家庭的人员、同一单位人员作为代理的行为。
四、不发生任何串通与项目有关的相关单位，损害遴选单位利益的行为。
五、我方保证在本项目使用的任何产品和服务（包括部分使用）时，不会产生因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或其它知识产权而引起的法律和经济纠纷，如因专利权、商标权或其它知识产权而引起法律和经济纠纷，由我方承担所有相关责任。
六、如果有《四川省政府采购当事人诚信管理办法》（川财采〔2015〕33号）规定的记入诚信档案的失信行为，将在响应文件中全面如实反映。
七、如果我单位中选，我们承诺在与四川省教育信息化与大数据中心（四川省电化教育馆）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后保证按照政府采购相关规定完成采购工作；服务期间因故无法履行相关责任和义务,我单位无条件同意四川省教育信息化与大数据中心（四川省电化教育馆）终止协议。
八.我单位自行承担参加此次参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
九.我单位将按遴选公告的规定履行相关责任和义务，并对提交材料的所有陈述和声明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若四川省教育信息化与大数据中心（四川省电化教育馆）发现我方提交资料中有与事实不符的情况，有权拒绝我们的参选。若在中选后，四川省教育信息化与大数据中心（四川省电化教育馆）发现我单位所递交的参选文件与事实不符，有欺诈中选嫌疑的，可立即终止协议，由此造成的损失由我单位承担。
本单位对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真实性负责。如经查实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存在虚假，我单位愿意接受以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追究法律责任。
参选单位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传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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